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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zgjj.gov.cn/gzgjj/02.1/201812/eed2b7b182534730a04ffd3a495ba202.shtml） 

 

附錄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关于印发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的通知 

穗公积金中心规字〔2018〕4 号 

 

各有关单位、职工： 

《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已经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第四届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8 年 12 月 24 日 

 

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

条例》（国务院令第 350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 人民银行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

制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建金〔2018〕45 号）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的缴存管理。 

第三条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负责本市住房公积金缴存

管理。 

第四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

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以下统称“单位”）应当为其

在职职工（含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缴存住房公积金。 

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籍职工，可以按本办法缴存住房公积金。 

第五条 具有独立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分支机构，可以作为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 

劳务派遣单位可以与用工单位就住房公积金缴存事宜进行约定。未约定的，劳务派遣单

位应当按规定为被派遣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 

 

第二章 账户设立、变更与注销 

第六条 单位应当自设立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第七条 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之日起 30 日内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

启封手续。 

第八条 单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自发生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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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变更登记。 

第九条 单位合并、分立、改制、撤销、解散或者破产的，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 30

日内由原单位或者清算组织办理账户变更或者注销登记。 

 

第三章 缴存 

第十条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照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确定。工资总额组成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不高于本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全

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 

第十一条 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起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该职

工第二个月全月应发工资总额。 

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当月起缴存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该职工调入当月全月应发工资

总额。 

第十二条 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缴存基数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为职

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缴存基数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职工个人缴存的和职

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 

第十三条 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由所在单位每月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 

单位应当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日起 5 日内将单位缴存的和为职工代缴的住房公积金汇

缴到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 

第十四条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与缴存比例的执行年度（以下简称“缴存年度”）为当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在一个缴存年度内，原则上缴存基数与比例不变。 

第十五条 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等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单位应当按规定为职

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经职工本人同意，个人部分可以免缴。 

第十六条 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由单位和职工个人自行选择，不低于 5％，不高于 12％。

同一单位在同一缴存年度内原则上只能选定一个单位缴存比例，个人缴存比例应当等于或高于

单位缴存比例。缴存比例取 1％的整数倍。 

第十七条 职工与单位在当月 15 日后（含当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离职当月全

月的住房公积金仍需缴存；在当月 15 日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的，离职当月的住房公积金

是否缴存由双方协商决定。 

第十八条 职工使用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以缴存账户作为唯一还款账户。 

第十九条 单位应当按时、全员、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存、少缴或者多缴。 

单位未缴、少缴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应当按照规定补缴住房公积金。 

单位为职工多缴住房公积金的，向公积金中心提出申请，经核实后，多缴部分退回单位

账户。 

第二十条 单位合并、分立或者改制的，应当为职工补缴未缴、少缴的住房公积金，无力

补缴的，应当在办理合并、分立或者改制手续前，明确住房公积金的补缴责任主体。 

单位发生撤销、解散或者破产时，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优先清偿职工未缴、

少缴部分的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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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困难的企业，可以按照住房公积金缴存年度向公积金中心申请降低

缴存比例（低于 5%）或者缓缴。申请应当提交本企业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工会讨

论通过，并形成决议，在单位内部公示。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等均应当符合相关规定。公积金中

心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后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批决定。 

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的期限最长为一年，同一缴存年度内不变。期满后仍需降低缴存

比例或者缓缴的，应当重新提出申请。企业经济效益好转后，应当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缴缓缴

期间的住房公积金。 

其他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位，可以参照本规定申请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 

第二十二条 单位应当在公积金中心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职工住房公积金新缴存年度的基

数调整和比例调整工作。 

第二十三条 每个职工只能有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公积金中心应当设立职工住房公积金

缴存明细账。 

第二十四条 住房公积金自存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 

 

第四章 账户封存、启封与转移 

第二十五条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单位应当为职工办理账户封存手续： 

（一）职工与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所在单位应当自劳动关

系解除或者终止之日起 30 日内为职工办理账户封存手续； 

（二）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所在单位合并、分立、撤销、破产、解散的，单位或者清算

组织应当在上述情形前为职工办理账户封存手续。 

第二十六条 单位没有按规定为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手续的，职工可以向公积金

中心提出申请，由公积金中心督促办理；经督促，单位仍不办理的，公积金中心可以依职工申

请办理。 

第二十七条 职工在本市变更工作单位的，由新单位办理职工账户启封手续。 

第二十八条 职工在异地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并稳定缴存满半年的，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

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将在本市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转至异地设立的住房公积金账户。 

职工在本市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并稳定缴存满半年的，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

续平台将原缴存地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转入本市设立的住房公积金账户。 

 

第五章 缴存监督 

第二十九条 公积金中心应当加强对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的监督检查。对单位不依规

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职工账户设立手续，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等行为，公积

金中心将依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条 单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应当提供真实、合法、准确的材料。以提供虚假

材料、虚构劳动关系等手段违规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的，公积金中心将限制其办理该项业务 1

年并登记不良信息；情节严重的，停止其缴存业务办理资格，有关单位及主要负责人的失信信

息将报送信用管理部门，记入失信黑名单，纳入信用管理系统实施联合惩戒。 

对弄虚作假的机构和人员，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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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已由单位开户缴存的在职职工，与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后未重新就业

的职工，可以个人名义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个人自愿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所涉相关税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文件执行。 

第三十二条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广铁分中心管辖地区的单位、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

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三条 单位办理缴存业务、申请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住房公积金所需材料，由公

积金中心按照国家和省的要求，结合实际需要确定并公布。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此前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

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